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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股票不足怎么办__为什么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到29.9
%时候，为什么都避免触发要约收购？-股识吧

一、A上市公司要约收购B上市公司，B公司的股票是不是完了？
卖给A卖不了多少钱，不卖退市了是不是更不值钱了？

B被A收购了，B股也不会完啊！B被A收购了，B就成A的资产了，相当于B成了A的
子公司了。
如果B的股票不值钱了，A自身也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收购后A可能还会注入一些资
源，B的股价可能还会涨！

二、什么叫要约方式收购股份麻烦告诉我

协议收购是收购者在证券交易所之外以协商的方式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签订收购其
股份的协议,从而达到控制该上市公司的目的。
收购人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以协议方式进行股权转让
。
要约收购（即狭义的上市公司收购）,是指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买卖交易使收购者持
有目标公司股份达到法定比例（《证券法》规定该比例为30％）,若继续增持股份
，必须依法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与协议收购相比,要约收购要经过较多的环节,操作程序比较繁杂,收购方的收购成本
较高。
而且一般情况下要约收购都是实质性资产重组,非市场化因素被尽可能淡化,重组的
水分极少,有利于改善资产重组的整体质量,促进重组行为的规范化和市场化运作。
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交易场地不同。
要约收购只能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进行，而协议收购则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场
外通过协议转让股份的方式进行；
二是股份限制不同。
要约收购在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达到30％时，若继续收购，须向被
收购公司的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90％以上时，收购人负
有强制性要约收购的义务。
而协议收购的实施对持有股份的比例无限制；
三是收购态度不同。
协议收购是收购者与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大股东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订立合同收
购股份以实现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所以协议收购通常表现为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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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收购的对象则是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股份，不需要征得目标公司的同意，
因此要约收购又称敌意收购。
四是收购对象的股权结构不同。
协议收购方大(相关,行情)多选择股权集中、存在控股股东的目标公司，以较少的协
议次数、较低的成本获得控制权；
而要约收购中收购倾向于选择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以降低收购难度。
五是收购性质不同。
根据收购人收购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上市公司收购可分为部分
收购和全面收购两种。
部分收购是指试图收购一家公司少于100％的股份而获得对对该公司控制权的行为
，它是公司收购的一种，与全面收购相对应。

三、要约收购时，控股股东股权超过多少时，必须依法退市

发行在外股票不足25%，对于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票
不足10%。

四、为什么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到29.9%时候，为什么都避免触
发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一种风险比较大的行为，必须按照市场价收够其他份额的股份，除了要
控制公司，一般都会避免该行为。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向被收购的公司发出收购的公告，待被收购上市公司确认后，
方可实行收购行为。
它是各国证券市场最主要的收购形式，通过公开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达到控制目
标公司的目的。
要约收购是一种特殊的证券交易行为，其标的为上市公司的全部依法发行的股份。
要约收购内容 1、要约收购的价格。
价格条款是收购要约的重要内容，各国对此都十分重视，主要有自由定价主义和价
格法定主义两种方式。
2、收购要约的支付方式。
《证券法》未对收购要约的支付方式进行规定，《收购办法》第36条原则认可了收
购人可以采用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支付收购上市公司的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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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收购办法》第27条特别规定，收购人为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而发出全面要
约的，或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但未取得豁免而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以现金支
付收购价款；
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同时提供现金方式供被收购公司
股东选择。
3、收购要约的期限。
《证券法》第90条第2款和《收购办法》第37条规定，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
得少于30日，并不得超过60日，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4、收购要约的变更和撤销。
要约一经发出即对要约人具有拘束力，上市公司收购要约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收
购过程的复杂性，出现特定情势也应给予收购人改变意思表示的可能，但这仅为法
定情形下的例外规定。
如我国《证券法》第91条规定，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
收购要约。
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提
出报告，经批准后，予以公告。

五、懂证券的来回答下

此题，你可以参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是的相关规定处理。
（以下仅供参考）1、B公司持有A公司500万股时，是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A公司上
市流通股的5%的要求，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抄报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
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2、当B公司持有A公司3000万股时，是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A公司上市流通股的30%
的标准，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3、A公司股本总额少于人民币5000万时，B公司再增加持有2000万股时。
（1亿减3000万等于7000万，7000减5000万等于2000万。
收购期限届满，被收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该上市公司的股票由证券交
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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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约收购中的收购人最少持有公司总股份的多少

强制要约收购为30％，普通要约没有要求，预定收购比例不得低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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